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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110 年促進學齡兒少心理健康推廣活動簡章 

「上網不迷惘！」創意圖文比賽 

一、依據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110 年度校園心理健康促進工作實施計畫辦理。 

二、目的：為宣導正確使用網路健康觀念，鼓勵學生正向思考並發揮創意，將健康上

網以有趣、有意義且具有創意之文字搭配圖像呈現，進而宣導網路成癮防治健康

促進議題，提倡適度使用網路，邁向戶外大自然，避免網路沉迷。得獎作品將刊

登於臺北市社區心理衛生中心官網、Facebook 粉絲專頁及 Line，作為本局網路文

宣。 

三、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四、參加對象：本市公私立高中職、國中、國小等在學學生。 

五、比賽辦法： 

(一)活動內容： 

1. 比賽組別：國小組、國中組、高中／職組。 

2. 主題內容及創作方向：以網路成癮防治、健康上網及培養網路正確使用態度

等觀念，發揮個人創意以結合文字及圖像。 

3. 作品格式：30 字以內的文字並結合圖像，檔案輸出以 1 張為限(作品可手繪

或軟體製圖，內容須清晰，尺寸 1200px ×1200px，檔案大小 100KB 以內，解

析度 400dpi 以上，檔案以 JPG 或 PNG 檔輸出上傳)。 

4. 每人投稿次數以 1次為限，重複投稿以系統內最早取得之資訊為主。 

(二)報名方式： 

1. 參加學生至臺北市社區心理衛生中心官網線上填寫報名表，上傳健康上網創

意圖文電子檔案，並填寫網路使用量表及參賽同意書（如附件），即報名完

成。 

2. 報名網址：https://mental-health.gov.taipei/ 報名專區 講座/活動 「上

網不迷惘！」創意圖文比賽 點選右方我要報名或下方立即報名。  

(三)活動期程：  

1. 徵件日期：即日起至 10 月 15 日止。 

2. 評選公告：110 年 11 月中旬得獎名單公告於臺北市社區心理衛生中心官網及

Facebook 粉絲專頁。

3. 頒獎方式：得獎名單公告後以函文轉知獲獎者學校，委請該校於全校性集會代

為頒獎(獎狀及獎品)，以公開表揚嘉許獲獎學生。 

六、注意事項：  

1. 嚴禁盜用他人作品，如有任何違反智慧財產權之行為者，須負一切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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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作品經發現有抄襲及違反他人智慧財產權之情事時，如查屬實，將取消其

得獎資格、追回禮品及獎狀。 

2. 得獎作品將放置於臺北市社區心理衛生中心網站，作為推廣心理健康促進之

用。  

3. 本活動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保留修訂本徵件辦法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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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同意書

1. 參賽作品須符合活動主題及投件規格，違反者，不予評審。 

2. 參賽作品請依規定上網填寫報名表並上傳作品。 

3. 參賽作品經發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辦單位即取消其參選及得獎資格，並

追回獎品，並保有法律追訴權： 

(1)抄襲、翻譯他人作品或冒名頂替參加者。 

(2)作品曾參賽並獲獎者或作品正在參加其他圖文創作者或即將刊登者。 

(3)內容造假，不當影射他人造成不名譽事件者。 

其涉著作權侵害之法律責任由參賽者自行負責。 

4. 參賽作品未達標準，獎項得從缺。 

5. 每人參賽作品以 1件為限，本單位有權審核及修改之權利。 

6. 參賽作品應避免畫質不清、內容離題、違反善良風俗及侵害他人著作權等相

關情事。 

7. 參賽作品請自行留存備份檔案，主辦單位不負責保存參賽者上傳之參賽作

品。 

8. 入選作品之著作財產權，讓與主辦單位編修運用於宣傳、發表、出版、佈置、

展覽、刊登報章雜誌或印製書冊等，不另致酬。前開所稱之著作財產權，依

著作權法第三章第四節之規定。 

9. 經公布得獎之作品，得獎人不得要求取消得獎資格或更換獎項。 

10. 參賽者視同認可並接受本簡章之各項規定，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得隨時補充

之。 

參賽者本人                              （簽章） 

監護人/法定代理人：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 


